西安高级中学
高中新课程社会实践及社区服务实施方案

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是普通高中新课程综合实践活动中的重要科目，是国家规定，学校自主开发的每个高中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共八个必修学分。设置该课程旨在改变学习方式，拓展学习空间，走进社会生活，获得生存体验，使学生的学习生活更充实、更有趣、更有意义和富有创造性。它与研究性学习、劳动与技术教育以及信息技术教育共同构成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体系中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根据《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的要求并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所确定的基础教育培养目标，根据学生、教师和学校发展的现状和需要，全面推进社会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课程的设置与发展，切实优化学校师生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保持独立的持续的探究兴趣，获得参与研究，社会实践与服务的体验，提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初步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基础实践与服务技能，学会尊重与合作，增强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具有关注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二、指导原则

1、亲历性原则。教师应利用各种物质条件、精神条件，通过多种途径为学生提供实践情境，改变学生单一的学习方法，拓宽学习的空间，让学生走出课堂，置身于广阔的大自然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中去亲自接触和感知各种人和事，使他们通过亲身经历、实际操作与活动来获得探究问题、与人交往的能力以及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2、自主性原则。学校根据本课程的目标和特点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和活动场所，自创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学校既是课程的执行者，更是课程的开发者和创造者。学校要关注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自己去活动，体验乃至创造，使其享受探究的乐趣、活动的愉悦、服务的充实，获得并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生存体验。

3、协同性原则。由于社会实践的开放性，活动的实施既要求学校各学科教师共同协作，又要求学校教师与社会各界人员（如家长、社会有关机构的工作人员等）相互配合，学校、家庭和社会形成合力、协同完成教学任务。学校应善于协调各方人员的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发挥作用。    

4、整体性原则。学校要注重帮助学生形成对自然、社会、自我之内在联系的整体认识，发展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三、 课程目标

    通过社会实践使学生保持独立的持续探究的兴趣，提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初步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基础实践与服务技能，学会尊重与合作，增强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具有关注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一）社会实践

    1、使学生关心社会和科技进步、关心地球和生存环境。

    2、养成劳动观念，形成一定的劳动技能。

    3、使学生形成综合思考问题的能力，获得解决问题的经验。

    4、培养学生探究社会问题的基本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协作能力、组织能力、独立思考和操作能力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二）社区服务

    1、使学生关心社区建设，主动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形成诚恳助人、乐于奉献的积极态度和情感。

    2、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3、使学生学会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本领，提高沟通与合作的能力，增强团结协作的意识。

    4、培养学生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意识，并在社区服务过程中学习新知识，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

    5、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社区生活和社会环境，增长从事社会活动所需的知识，增强适应现代社会活动的能力。

    四、课程内容

   （一）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主要由军训、参观和郊游、社会调查、德育基地活动、学农、科技文化活动和社团活动等组成。

    社会实践包括校内实践和校外实践，其内容可包括：

    1、劳动实践活动：定期组织学生到社会劳动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活动，    2、军训：进行军姿训练、军事知识教育、军事技能训练、国防教育和纪律的养成教育。

    3、德育基地活动：外出参观、访问各类纪念馆、博物馆，到德育教育基地接受思想教育。

    4、校内、家庭劳动：全校性卫生大扫除，校内其它义务劳动、假期当家一周等。

    5、社会调查：抓住焦点、热点问题，利用课余、假期时间，进行环保、社情、国情、民情等调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

    6、校内志愿者活动：到图书馆、实验室参加志愿服务工作，担任校内义务保洁员活动。

    7、其它各类活动：感恩文化周、文化艺术周，观看电影、各种演出活动，参加校内外社团组织活动等。

   （二）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是学生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社区服务是一种义务的、志愿性的活动。其内容可包括：

    1、社区科技文化教育活动：参加社区各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如敬老服务、社区学校的辅导、社区科技活动、科普活动宣传、法制宣传、人口与保健宣传、环保与卫生宣传活动、社区文体活动。 
    2、社区环境建设活动：如社区环境卫生，社区绿地美化工作，城市交通秩序维护活动（充当义务交警）等。

    3、志愿者活动：如为社区大型活动提供志愿者服务，在公共活动场所（如旅游景点、公园、图书馆、宾馆）参与管理服务（如充当义务讲解员、服务员等）；参加助残帮困活动、拥军拥户活动；各类义卖活动；学雷锋做好事活动；植树节活动、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等。

    五、组织实施

   （一）组织机构

    学校由德育处和团委负责对社会和社区服务活动进行协调指导。由班主任负责对班级实践和社区服务活动进行动员、组织、考核。由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对学生参加相关活动所获学分进行认定。

   （二）活动形式

    社会实践以班级或小组为单位，在校外实践基地或校内组织开展。以班级为单位的社会实践活动由班主任负责统筹和管理。以小组为单位的社会实践活动，每组至少由5人组成，由小组长负责。社区服务以志愿服务小组，学雷锋小组为主要活动单位，在学校或家庭所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活动可以由教师来组织开展活动，也可以由学生自主安排，自主安排须征得家长同意，每个小组至少由5人组成。

   （三）基本要求

    1、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和自主性。鼓励并要求学生自己参与设计、自己选择主题、自己组织实施、展开自我评价，尽可能让学生自己去观察、感知、判断、分析、反思和创造，将活动的实施过程作为学生改变学习方式、感悟生活的过程。

    2、落实活动规范，要保证严肃性和真实性。每次活动要有明确的目的要求，做到任务、实践点、指导人员、责任人四落实。在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活动结束后，要如实填写《学生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登记表》。注意做好考勤记录和活动原始纪录。

    3、注重态度考察，重视过程体验，重在考察学生的参与能动性和真实体验。

    4、增强安全意识，在组织活动时，要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加强与学生家庭、社会相关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在确保学生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各项活动。

    5、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活动开展要从实际出发，积极主动，量力而行，讲究诚信。

    六、学分认定

   （一）社会实践

    1、学分设置：三年共6个学分。

2、时间要求：一学年内必须参加为期1周的社会实践，采取集中安排与分散进行相结合的方式，原则高一集中安排一周军训，高二集中安排一周社会劳实践，高三组织参观科技馆、卫星测控中心、海洋馆、杨凌农科城等教学实践点。

3、认定方法：社会实践共6个学分，军训和社会劳动实践作为独立部分时间不少于一周的各得2个学分，学生三年内按时积极参加其他社会实践内容的，最多可获2个学分。学年末汇总原始材料，填写社会实践学分认定表。首先由班主任根据学生参与的时间和态度评定学分，上报德育处或团委审核，最后由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认定。学生自主安排的社会实践由实践所在单位负责人签章证明，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由负责教师签章证明。

（二）社区服务

1、学分设置：三年共2个学分。

2、时间要求：高一、高二每学年分别参加不少于5个工作日（一个工作日不少于4小时）的社区服务并取得相关证明，分别各获得一个学分。

3、认定方法：学年末汇总原始材料，填写社区服务学分认定表。首先由班主任根据学生参与的时间和态度评定学分，上报德育处或团委审核，最后由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认定。学生自主安排的社区服务由接受服务单位负责人签章证明，学校组织的服务活动由负责教师签章证明。

西安高级中学中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登记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班  级
	
	学  号
	

	实践内容
	

	实践时间
	
	实践地点
	

	实践体会
	

	班主任（签章） 
年   月   日
	德育处（签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实践原始材料另附）
西安高级中学学生社区服务活动评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班  级
	  级    班

	组织者
	
	服务对象、地址及社区电话
	

	服务时间
	
	服务内容
	

	服务体会

	

	评价标准
	标准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每学年活动时间在1周以上。（2分）
	遵遵守纪律，乐意奉献，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2分）
	年能够完成社会实践的各项任务。（1分）

	
	分数
	
	
	

	
	综合评定
	    签名：

	班主任（签章）
年   月   日

	德育处（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实践原始材料另附）
西安高级中学学生社会实践及社区服务学分评价表
班主任：
	姓   名
	
	性别
	
	班级
	级    班

	入学时间
	
	政治面貌
	
	民族
	

	学生社会实践及社区服务详细情况记载

	
	时间
	天数
	社会实践活动内容
	实践单位
	学分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附：评分标准

1、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每学年活动时间在1周以上。（2分）
2、遵遵守纪律，乐意奉献，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2分）

3、能够完成社会实践的各项任务。（1分）
西安高级中学

学生社会实践及社区服务的评价与学分认定办法

一、社会实践
    1、学分设置：三年共6个学分。
2、时间要求：一学年内必须参加为期1周的社会实践，采取集中安排与分散进行相结合的方式，原则高一集中安排一周军训，高二集中安排一周社会劳实践，高三组织参观科技馆、卫星测控中心、海洋馆、杨凌农科城等教学实践点。
3、认定方法：社会实践共6个学分，军训和社会劳动实践作为独立部分时间不少于一周的各得2个学分，学生三年内按时积极参加其他社会实践内容的，最多可获2个学分。学年末汇总原始材料，填写社会实践学分认定表。首先由班主任根据学生参与的时间和态度评定学分，上报德育处或团委审核，最后由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认定。学生自主安排的社会实践由实践所在单位负责人签章证明，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由负责教师签章证明。
二、社区服务
1、学分设置：三年共2个学分。
2、时间要求：高一、高二每学年分别参加不少于5个工作日（一个工作日不少于4小时）的社区服务并取得相关证明，分别各获得一个学分。
3、认定方法：学年末汇总原始材料，填写社区服务学分认定表。首先由班主任根据学生参与的时间和态度评定学分，上报德育处或团委审核，最后由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认定。学生自主安排的社区服务由接受服务单位负责人签章证明，学校组织的服务活动由负责教师签章证明。
